
驾考作弊受刑罚
此判例值得借鉴

吴关龙

参加机动车驾驶考试
科目一没能通过，便请朋
友帮忙替考，结果自己和
朋友双双被判刑。这起发
生在安徽省芜湖县的替考
事件，经芜湖县检察院提
起公诉，日前在芜湖县人民法院宣判。法院以
代替考试罪一审判处董某拘役1个月，缓刑2个
月，并处罚金5000元；判处徐某拘役2个月，缓
刑2个月，并处罚金5000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规
定：“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
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修正案（九）同时规定：“为他人
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
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
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
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机动车驾驶员考试是公安机关根据《道路
交通安全法》组织实施的一种国家考试，作弊者
理应受到刑法“侍候”。据报道，董某因参加驾
驶科目一考试没通过，便找徐某代考。当徐某
准备以董某身份进行考试时被芜湖县公安局车
管所监考民警查获。董某得知消息后主动投
案。

检察机关认为，徐某代替董某参加法律规
定的国家考试，应当以代替考试罪追究两人的
刑事责任。董某、徐某在代替考试犯罪中，有共
同的犯罪故意，且均有行为，应当以共同犯罪论
处。董某、徐某已经着手实施犯罪，由于意志以
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
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董某主动投案后，如实
供述犯罪事实，系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全部予以采纳，遂
作出上述判决。

然而，现实中，有些地方由于对驾考作弊入
刑存在争议，因此，在驾考中本应入刑的诸如代
考、抄袭、通过音视频电子器材里应外合帮助考
生作弊等犯罪行为，通常只取消作弊考生的考
试成绩，作弊者也只是根据《治安处罚法》处以
行政拘留、罚款。正是因为惩罚太轻，未能使作
弊者感到切肤之痛，致使有些地方的驾考作弊
现象屡禁不止，甚至出现了以营利为目的的职
业代考者。

驾考作弊入刑，不仅体现了司法在驾考行
业中的公平正义，也是确保道路安全畅通、防止

“马路杀手”上路、遏制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的
现实需要。安徽省芜湖法院对驾考作弊者处以
刑罚的判例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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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蒋孝辉

本报讯 昨天下午，新修订的《浙江省消防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贯彻实施新闻发布会，在省公安消防总队举行。省人大常委会
委员、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就《条例》作新闻发布，介绍了《条
例》中不少创新和亮点。

针对目前电动车火灾高发的态势，《条例》对电动车集中停放、
充电场所的设置等提出明确要求，同时，由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决定，
对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
给电动车充电的行为责令改正，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而对于乡（镇）以下火灾事故高发多发、基层消防工作力量薄
弱、基层管理人员有责无权等问题，《条例》规定，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组织，确定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落实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措施。同时，《条例》明确乡（镇）、街道在

组织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治理和消防安全检查时，可以依法行使消防
监督检查、询问调查、责令改正等监督职权。

在多业主建筑、农家乐、民宿、养老机构、福利机构、居住出租房
屋、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的消防安全管理这个火灾预防工作中
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条例》明确了多业主建筑物的消防安全管理职
责，对养老机构、福利机构的消防设施配备等提出明确要求，还对农
家乐、民宿和居住出租房屋的消防安全作了原则规定，并授权省有
关部门制定具体要求，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另外，《条例》进一步强化单位消防责任和义务，要求单位提高
消防安全“四个能力”，将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处罚和重大火灾隐患纳
入征信记录，将火灾高危单位纳入火灾公众责任保险强制保险对
象。保险机构在承保前可以对投保单位进行火灾风险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确定和调整火灾公众责任保险费率，通过费率杠杆，促进企
业加强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条例》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修订的《浙江省消防条例》7月1日起实施

电动车乱停将罚 高危单位需投保

百年老渠
“第二春”

通讯员 金凯华 摄

临安青山殿村地底下有一条建于数百年
前的地下暗渠，有疏洪引洪的功能，但由于年
久失修，拥塞严重。在临安开展的“微治水”
活动中，青山殿村对这条暗渠进行了大规模
疏浚，一周时间里，挖了整整3车砂石淤泥，
使百年老渠迎来“第二春”。图为昨天，村主
任打着手电筒在水渠里查看。

通讯员 徐艳

本报讯 近日，已经“消失”了8年之久的湖州南浔区“老赖”项
某，突然打电话联系了德清法院执行局干警，主动要求归还欠款，
并要求法院立即将他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好让他儿子顺
利考取公务员。

项某因养殖需要于2006年10月向德清县某饲料有限公司购买
饲料，截至2008年4月17日尚欠饲料款35100元，并出具欠款单一
份，上面载明欠款半月内付清，逾期则每月按货款3%承担违约金。
事后，经饲料公司多次催讨，项某仅支付25000元，余款10100元一
直未支付。

2010 年 3 月 23 日，饲料公司向德清县法院起诉，法院审理认
为，原告德清县某饲料公司与被告项某的饲料买卖系双方当事人
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被告项某未在约定期限内支

付货款，依法应承担支付所欠货款及逾期付款的违约责任。
判决生效后，被告项某一直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义

务。案子进入执行阶段后，法院多次催讨，项某均以没钱为由拒绝
还款。一晃数年，被执行人项某态度越来越冷淡，甚至为了逃债和
法院执行人员玩起了“捉迷藏”，一副铁了心赖账到底的架势。

法院执行人员千方百计寻找执行线索，除了对项某进行媒体
曝光、集中执行外，还将项某录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今年湖州公务员招考时，项某的儿子参加考试并通过了笔试，
却担心“老赖”父亲会影响自己的政审。一家人都急坏了，妻子骂
丈夫，儿子怪父亲，全都敦促项某赶快还钱。

“都怪我法律意识不强，给儿子造成了不良影响。”项某来到法
院主动承认错误，表达了立即履行生效文书确定义务的意愿。昨
天上午8点刚上班，项某就将货款和利息14000元交到法院。事后，
法院依法将他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这起拖了8年未决的执
行案件圆满解决。

儿子要考公务员：躲了8年的“老赖”主动还钱

通讯员 哲宝

本报讯 献礼建党95周年，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江共
产党员杂志社承办的浙江党建网“七一”前夕正式上线运营。

6月29日，浙江省第七届微型党课大赛暨浙江党建网上线仪式
在杭州举行。

建设浙江党建网（www.zjdj.com.cn），是浙报集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的新举措，是拓展网上舆论阵地、巩固和发展核心
用户、提升党报党刊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新手段。

作为党建新媒体传播平台，浙江党建网将以服务全省广大党员
和基层党组织为目标，在实现党建资讯第一时间、多渠道到达用户
的同时，努力为大家提供精准服务，提升新时期的党建传播影响力。

网站将推出“两学一做”“说纪”“微型党课大赛”“千名好支书”
等重点专题，打造一系列新媒体产品，还将提供多种线上服务功能
与板块：“党媒头条”第一时间聚合各级党报党刊的时政要闻、权威
观点、民生热点；“今日浙江”以“宣传浙江成就、传播浙江经验、弘扬
浙江精神”为己任，紧紧围绕中央和省委中心工作，及时、准确、全面
反映浙江省在加强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党风廉政建设等方面

的最新进展；“红引擎”“网上支部会”等线上服务板块包括“调研报
告”“历史刊物”“模板下载”“培训课”“党费计算器”等丰富内容，为
互联网时代党员教育及党建文化传播量身定制“红色智库”。

从2010年开启的微型党课大赛，已经走到了第七届。在纪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日子里，代表全省微型党课最高水平的
15位选手，将在决赛的讲台上，以“十三五·话担当”为主题，全面展
望“十三五”发展蓝图，深刻讲述对“十三五”的期许与担当。

当天大赛现场的盛况，将通过浙江党建网的网络直播呈现给
全国网友。每一位选手的精彩党课，都将成为浙江党建网的红色
经典。

理想信仰，薪火相传，党建华章，再续辉煌。6月29日，让我们
共同走进一堂精彩的党课，迎接一位互联网新成员的到来。

打开微信、QQ、手机浏览器等应
用的“扫一扫”功能，扫描二维码；或者
在手机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www.
zjdj.com.cn/wap，便可进入手机版浙
江党建网，将此页面添加书签或发送
桌面可随时访问该网站。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

省微型党课开赛 浙江党建网上线

义乌市政府原党组成员
王韩深受贿获刑10年半

新华社 陈晓波

金华市金东区检察院27日发布消息，经该
院侦查终结并提起公诉的义乌市人民政府原党
组成员王韩深受贿一案，经金华市金东区法院
一审判决，被告人王韩深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
刑10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万元。

据检察机关指控，2007年到2009年间，被告
人王韩深在担任义乌市建设局副局长、党委副
书记及义乌市后宅街道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
任等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多次非法收受他
人贿送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 552.902 万元，
并为他人谋取利益。案发后，被告人王韩深退
出赃款人民币465万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王韩深作为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数额特别巨大，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
构成受贿罪。其在提起公诉前能如实供述自己
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可以从轻处罚，遂依
法作出上述判决。


